
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垫规资发〔2025〕25号

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
关于优化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流程等事宜的

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，县级有关部门：

2020年9月21日《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垫规资发〔2020〕121号）印发以来，全县设施农业用地管理逐步规范，有力有效助推了全县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存在部分用地单位（个人）借机违规弃渣、非法采矿的倾向，为从源头上堵住工作漏洞，切实加强设施农业用地选址备案管理，现就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。
一、优化备案流程
设施农业用地应尽量利用荒山荒坡、滩涂等未利用地和低效闲置的土地，不占或少占耕地，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。在设施农业用地前期选址时，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需邀请属地规资所以及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地质矿产科、国土空间规划科、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有关工作人员联合选址、共同会签，涉及规资部门的召集、会签工作由属地规资所牵头负责，设施农业用地选址意见表（新表）详见附件。
二、规范备案要件
凡达到编制复垦方案条件的项目，需在复垦方案中专章阐述所有设施的建设方案；并将项目建设设计图、土石方平衡方案（若有）等资料附在设施农业用地备案材料目录（参考清单）内。在建设过程中，如需修改建设方案，需报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审查同意，并重新核算、补存土地复垦费用后方能实施。
本通知自文件下发之日起实施。原《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设施农业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垫规资发〔2020〕121号）规定的其他事宜不变。

附件：设施农业用地选址意见新表

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       垫江县农业农村委员会
2025年6月10日
附件

设施农业用地选址意见新表

面积单位：公顷

	项目名称
	

	经营者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	联系方式
	

	建设地点
	

	用途
	□规模化粮食生产  □工厂化作物栽培   □规模化食用菌生产 

□规模化种植生产  □规模化畜禽蚕养殖 □规模化水产养殖

	投资规模
	   万元
	拟使用土地时间
	年 月 日—    年 月 日

	设施建设类型
	□新建□改扩建
	建设工期
	年 月 日—    年 月 日

	设施建设标准
	

	拟用地情况
	项目区总面积
	

	
	其  中
	设施农用地面积（    ）
	占用前土地地类及面积

	
	
	
	耕地
	其中:永久基本农田
	园地
	林地
	养殖水面
	其他土地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露天种植面积（     ）
	规模化种植        公顷；规模化粮食种植       公顷。

	项目所在乡镇村委会（社区）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规划自然资源部门科室会签意见
	会签意见（示例）：该设施农业用地拟选址范围是(否(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是(否(在生态红线范围内，是(否(在城镇开发边界内，是(否(存在压矿问题，是(否(存在其他不合理不合规情形，是(否(同意拟选址。
属地规资所、地质矿产科、国土空间规划科、耕地保护和生态修复科联合选址人员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	项目所在乡镇环保管理部门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项目所在乡镇农业服务中心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（涉及林地和水域的）
	

	乡镇人民政府意见
	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包括：生态环境部门关于环境影响评价要求的意见；林业部门关于占用林地的意见；水利部门关于水利管理事项的意见等情况。

	 垫江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10日印发





